
泵站放江:

?因集水井水位达到

防汛控制水位、 暴雨天气

前预先对排水管道抽空、

泵站设施检修等原因， 需

要通过排水泵站将水排入

河道的活动。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名称中包含 “三点水” 的上海， 是一座与水为伴的城市； 但同时上海也缺 “好水”， 甚至与周边城市相比， 上海的水质并不算好———日前， 部

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实地调研本市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工作时指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 改善上海水环境， 或许可以从新一轮立法做起， 从每一位市民依法确保自家阳台的 “雨污分离” 做起。 《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 实施至
今已有 23 年。 虽然全市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这项工作也面临着新情况、 新问题。 昨天， 上海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召开， 正式审议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草案）》。 通过市水务局的解读， 可以预见， 上海将进一步以立法形式明晰政府部门、 设施运

行维护单位、 排水单位乃至个人在排水、 污水处理中的责任义务， 突出保护水环境原则， 增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污水污泥处理处置、 水泥气同
治、 泵站放江等规范要求， 以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一杯是泛着绿色的混浊进水， 一杯则是清澄透亮的

出水。 在虹桥水质净化厂， 部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详细调研了本市生活污水的处理标准。

据介绍， 虹桥水质净化厂于 2017 年 2 月开始建设，

于 2018年底基本建成通水， 今年 3 月 19 日全部达标运

行。 该厂地处长宁区、 闵行区交界处， 处理规模为 20

万立方米 / 天， 服务面积约 67 平方公里， 服务人口

50～55 万人， 出水水质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其中氨

氮、 总磷达到地表水Ⅳ类水标准。

自投运以来，虹桥水质净化厂生产运行稳定，出水稳

定达标排放。 今年6月接管运行至10月， 日均处理水量

16.5万立方米， 经处理后的平均出水浓度化学需氧量为

12.1毫克/升、氨氮为0.17毫克/升、总氮为4.2毫克/升、总

磷为0.04毫克/升。 除了总氮指标外，其余关键指标均达

到地表Ⅱ类水标准，显著优标排放。

虹桥水质净化厂表示， 将持续优化管控， 对标最高

标准、 最好水平， 践行精细化管理要求， 确保稳定高效

运行， 为提升上海水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截至 2019年 9月， 全市公共排水管

道超过 2.7 万公里， 公共排水泵站 1400 多

座， 泵排能力每秒 6400多立方米； 全市城

镇污水处理厂 43座， 总处理能力近 800 万

立方米； 污泥处理设施 23座， 日均污泥处

理规模超过 1100吨；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面超过 80 万户。” 在昨天的第十五

届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市水务

局局长徐建介绍了 《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

实施以来， 本市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取得的成效。

然而 《条例》 颁布已近 23年， 本市排

水与污水处理工作也面临一些新情况、 新

问题。 因此， 新的立法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昨天会议上， 徐建就 《上海市排水与污水

处理条例 （草案）》 做了说明解读。

如中央环保督察和市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指出， 本市污泥处理处置能力还存在

一定不足。 对此徐建披露， 《条例 （草

案）》 针对性地做了两方面规定， 一是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应统筹考虑污泥处理处

置和污泥资源化利用； 二是明确运行维护

单位、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安全处理处置

污泥。

又如泵站放江问题。 但由于初期雨水

污染、 雨污混接等原因， 市政雨水管网内

水质较差， 导致泵站放江时， 常引发河道

水质明显下降。 这一问题也被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所指出。 对此 《条例 （草案）》 作

了相应规定， 如具备防汛功能的泵站应设

置截留设施； 又如除降低排水管道水位、

检修等情况外， 禁止在旱天通过泵站放江。

去年 5月， 全市完成雨污混接调查工作， 共

发现市政混接、 企事业单位混接、 沿街商户混

接、 住宅小区混接和其他混接点 20290 个。 为进

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条例 （草案）》 明确，

雨污分流地区， 雨水和污水管道不得混接； 建设

项目内部应当实行雨水、 污水分流， 并从设计、

建设、 施工、 验收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需

求， 特别规定了住宅项目的阳台、 露台应当设置

污水管道； 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加强对雨污混接行

为的巡查。

关于办理排水许可证的范围， 在原有基础

上， 《条例 （草案）》 按照国家有关部委文件和

本市实际， 将从事有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的港

口经营互动， 以及汽车清洗活动， 纳入许可范

围。

徐建在谈及本次立法的必要性时

表示， 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要求看， 需

要通过立法提升本市在源头排污、 污

水污泥处理处置、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等方面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适

应新形势、 新要求。 而全国人大、 国

务院也相继修改、 出台相关上位法，

与本市现行 《条例》 在规划编制、 排

水许可、 污水污泥处理处置、 设施保

护、 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存在不相一

致的地方， 因此需要根据上位法作相

应调整和完善。

记者注意到， 与现行 《条例》 相

比， 《条例 （草案）》 的各项制度更

加系统全面， 更明晰政府部门、 设施

运行维护单位、 排水单位和个人在排

水、 污水处理中的责任义务； 突出了

保护水环境原则， 增加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 污水污泥处理处置、 水泥气同

治、 泵站放江等规范要求， 制定相关

水环境保护措施； 体现上海排水管理

特色， 充分吸纳本市在与水源头减

排、 优化营商环境排水接入改革等方

面的经验和成果。

市人大常委会指出， 推进排水与

污水处理立法， 对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创造人民

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要认真贯彻

落实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在立法工作中加强前瞻思考和统筹谋

划， 凸显城市治理特色， 注重执法可

操作性， 为确保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安全、 有效提升水生态环境质

量、 持续深入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

平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建于 1995 年的虹梅花苑小区， 曾长期

存在道路积水、 家中污水外冒等老大难问

题， 困扰居民多年。 但在今年台风“利奇

马” “米娜” 来临时， 小区道路却均未再有

积水。

小区居民高兴地表示， 往年一到台风

天， 一夕暴雨， 出门就容易淹脚脖子了， 淌

水出行、 底楼抗洪的经历， 不复存在。

原来， 小区最初的管道设计存在局限

性， 导致排水不够通畅、 部分雨污管道混接

等问题。 2018 年 4 月， 按照市、 区相关要

求， 虹梅花苑的“精品小区工程” 启动， 于

2019 年 7 月竣工。 其中雨污分流改造及海

绵城市建设， 也依托精品小区工程完成。

工程聚焦建筑外立面雨水与生活污水、

阳台洗衣机排水和空调排水彻底分流的思

路，实施雨污水分流支管改造，优化内部排水

管网系统。 工程共改造雨水支管和总管1021

米 （含152座雨水井）， 改造污水支管和总管

1556米（含395座污水井），并通过使用标准双

壁波纹管扩大了一倍管径的方式改造雨污总

管，提升了小区排水除涝能力，惠及14幢居民

楼738户，总计2000余居民。

“雨污混接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问

题。” 8 日， 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实

地调研了虹梅花苑小区， 了解到虹梅花苑海

绵试点建设工程融入了“蓄、 滞、 用、 净、

渗、 排” 的海绵城市理念。 人大调研团看

到， 项目包括了健康慢行步道、 生态花园、

光能收集与光电转换、 雨水处理和回用等系

统。 其中， 50 平方米太阳能板年产电量

8700 度， 生态花园采用了生态微喷灌与雨

水回用相结合的浇灌方式， 蓄水量达到 30

立方米。 雨天时， 系统将雨水收集并处理

后， 通过下渗的方式灌溉绿化； 晴天时， 系

统利用光能驱动微喷淋设施， 以较少的水实

现浅浇勤灌， 既节水， 又能为周边空气降温

增湿， 充分体现了节水、 节能、 绿色的新发

展理念， 也为居民小区带来一道生态环保的

靓丽风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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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海绵城市” 阳台也要“雨污分流”
上海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草案）》

这座“海绵小区”再无积水、污水难

虹梅花苑小区运用收集雨水灌溉的雨水花园 记者 夏天 摄

立法契合

国家战略与上位法

旱天或禁“泵站放江”
阳台应设污水管

洗车要有排水许可证

水质净化对标最高标准

虹桥水质净化厂的污水处理效果对比 田梦圆 摄


